
 

「教育部補助留學生就學貸款」第 4條、第 10 條家庭年收

入門檻放寬之衝擊影響評估 

「教育部補助留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4條及

第 10 條家庭年收入門檻放寬至新台幣 145 萬元，其重點與內容如下： 

一、 修正之必要性 

（一） 執行現況： 

本辦法係自 93 年 8 月 1 日發布施行，後歷經 94 年 8 月 1

日、95年 8 月 18 日及 96年 4 月 9 日修正部分條文。自施

行以來，已嘉惠 3,400 名中低收入家庭留學生。 

（二） 檢討現行門檻： 

1、 目前本部留學貸款第 4條規定之「中低收入家庭標準」

係 93 年比照本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補助學生就學貸款

辦法，以年收入新台幣 114 萬及 120 萬之以下家庭子女

為對象，而該標準係參考國民住宅條例第2條第2項「收

入較低家庭之標準」，即行政院內政部所訂「國民住宅

出售出租及貸款自建對象家庭收入標準」（如附件）。其

中 114 萬元係台灣省、台北市及高雄市三地平均每戶所

得；120 萬元係台灣省及臺北市二地平均值。惟國外留

學負擔甚鉅，以國內就學花費為標準之方式實有修正必

要。 

2、 本辦法實施以來固惠及 3,400 餘中低收入家庭，惟甚多

家庭收入在 120 萬元以上至 145 萬元左右之家庭反應，

渠有意願讓其子女出國進修，但國外花費甚大，負擔仍

重，因此請求本部開放渠等利用本貸款以減輕負擔。加

上近年來外國貨幣大幅升值，留學生本人在國外之花費

大幅增加，常使家境中等而有志留學者顧及家庭經濟狀

況而卻步。根據駐外單位所蒐集之資料顯示，在國外留

學生一年之花費至少需新台幣 89 萬元，以 96年行政院

公布之臺灣地區台北市平均家庭年收入新台幣 145 萬

元之家庭中扣除一名子女出國留學平均所需費用 8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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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該家庭當年可支用之金額為台幣 61 萬元。依據行

政院統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表資料，其生活水準已低於

台灣省平均每戶所得。 

3、 為此，本部已考慮同意家庭年收入超過新台幣 120 萬元

至 145 萬元以下得申請留學貸款，寬限期內利息由其自

負，但可享受無擔保、低利率且有寬限期等優惠之優

惠，以達到鼓勵留學目的。 

4、 本辦法第 10 條之利息補助擬調整為：家庭年收入在新

台幣 114 萬元以下者，於寬限期間由政府全額補助利

息。家庭年收入為超過新台幣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以下

者，於寬限期間由政府補助利息半額（以上為現制）。

家庭年收入為超過新台幣 120 萬至 145 萬元以下者，不

補貼利息（修改部分）。 

二、 修正之有效性評估 

（一） 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及範圍： 

1、對民眾而言，本辦法修正後，家庭年收入門檻將由原來的

新台幣 120 萬以下（約佔全台灣 66﹪之家庭）放寬至 145

萬元，目前留學生約有 4 萬人，在此門檻者粗估有十分之

一，預估可增加 4,000 人可利用本貸款，係政府鼓勵留學

之重要措施。 

2、對銀行而言，年收入介於新台幣 120 萬至 145 萬元之家庭

在還款能力上應不低於新台幣 120 萬元以下之家庭，且在同

法第 16 條規定本部需提供本貸款 8成信用保證之下，應不

致因留學貸款人還款能力問題而產生銀行呆帳。 

（二） 可能之風險： 

對於承貸銀行而言，此修正開放給更多人得享受低利率貸

款優惠，但家庭年收入介於新台幣 120 萬元至 145 萬元申

請者，由於寬限期內本部不補助利息，恐有使無收入之留

學生無力負擔利息之虞。然本部於本（96）年 4 月 26 日研

商會議中獲得銀行共識，此部分利息由本部納入信用保

證，適度減低承貸銀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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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之成本效益分析 

（一） 成本：本次修正放寬家庭年收入門檻，開放更多人利用此

留學貸款，因不需利息補貼，主要為提撥信保基金預算。 

（二） 效益：本次修正將更貼切社會現況，開放更多有意願出國

留學者利用本貸款，更符合本部現行鼓勵學生出國留學之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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